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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擴充本系實習廚房(K001)(以下略稱本場地)使用範圍，並達到有

效管理，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場地以提供本校教學、學生實習為主，並得視情況開放校外單位

使用，以提供學術、教學實習活動性質使用為原則。 

三、 本場地對外租借以申請通過之優先順序租借。 

四、 使用規定： 

(一) 使用場地設施時，須於使用前二週提出申請，若未在規定期

限內申請，酌收費用(第八點收費標準)。核定後七日內須繳

付所有費用，並不得再行變更使用日期、時段，否則視同放

棄當次使用資格，所繳押金亦不得申請退還；經核定未繳付

或未經本系同意延後繳付者，本系得逕行取消其使用，使用

者不得異議。 

(二) 經本系同意提供使用之場地，如遇特殊情況不便外借時，得

通知使用單位暫停使用或變更使用日期或地點。 

(三) 本校校內單位或學生社團不得假借舉辦活動為由，代校外單

位團體申借，如經查獲將視情節議處。 

(四) 使用單位應負責設備器材完善及維護場所清潔，不得任意損

毀及丟棄垃圾。若有損壞，應恢復原狀或照價賠償。 

(五) 借用時間： 

平日借用時間：08：00~21：00 

假日借用時間：08：00~17：00 

(六) 使用單位應注意用電安全，不得擅自引接電源。 

(七) 使用單位應負責維護場所秩序，避免喧嘩吵雜，海報旗幟不

可任意張貼插掛。 



(八) 借用單位使用本場地，不得轉讓及從事商業行為。 

(九) 場地內之各項設備及器材於使用單位使用前即已發現瑕疵或

毀損者，應立即告知本校管理單位予以處理；若因疏於告知

而繼續使用，致使損害發生或擴大者，應由使用單位負責賠

償。如不遵守本要點之規定，事後將不准許其使用申請。 

(十) 借用本場地發生職業安全、相關人員受傷及違法犯罪行為，

概由借用單位自行負責。 

五、 配合注意事項： 

(一) 場地所需佈置事宜，由使用單位自行負責，並接受本校管理

人員之指導。 

(二) 使用本校場所，不得任意黏貼紙張、劃線或其它可能損壞設

施的行為及措施。 

(三) 使用單位進出應出示證明文件。 

(四) 使用單位人員不得攜帶危險物品及違禁品。 

(五) 使用單位人員不得有影響本校行政人員辦公及師生上課、實

習之行為舉止。 

六、 罰則：使用單位已辦理場地使用登記而無故未使用達二次者，得停

止其申請使用權一年。(由最後一次申請日期起算之。) 

七、 申請使用手續： 

(一) 借用前先上本系系網查看可使用之時段。 

(二) 填寫申請表(下載本系系網廚房使用時間表) 並附上活動計

畫，並經場地所屬主管審查。 

八、 收費標準： 

(一) 收費以場次計算，每場為四小時，不足四小時以一場次計

算，超過四小時不足八小時以二場次計算，超過八小時者以

三場次計算。(所有時段必需連續計算，不得中斷。) 

(二) 每一場次之清潔費 5000元。(本單位提供專業教學助教協助

但不含食材費) 

(三) 若未在兩週前提出申請，每一場次清潔費加收 2000元。 

(四) 押金 5000元，視租借狀況支付設備損害賠償或復原費用，未



損壞則全額歸還。 

九、 外借使用費之收入應依規定辦理本校入帳手續，作為場地設施清潔

維護修繕費、水電費、相關管理費用及改善學校基本設施或充實教

學設備之用。 

十、 本設施外借使用時所衍生之停車、清潔、秩序、安寧及安全等問

題，依循本校相關管理要點處理。 

十一、 本要點僅適用於校外租借單位。與本校有產學合作或建教合作之單

位另議之。本要點其它未規定之事項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 本要點經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系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